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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三政复决字〔2024〕76号

申请人：白某。

被申请人：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法定代表人：李勇，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陕州区 2019年第一批补充耕

地储备项目的立项批复》（三自然资〔2020〕13号）不服，于 2024

年 9 月 6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 9 月 10 日依

法受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 2014年 9月 15日承包了位于三门峡市

陕州区某乡某村某组的 1118亩林地，同小组村民代表张某签订了

70 年的承包合同，承包期到 2084 年 9 月 15 日止。2014 年 9 月

16日，某村委会在承包合同上加盖公章进行见证。2014年 10月

10 日，某乡政府以红头文件对该合同进行了确认批复。2014 年

12月 3日，原陕州区政府给申请人办理了林权证。2023年 3月发

现申请人承包林地中的 200多亩林地被陕州区自然资源局委托陕

州区某土地开发有限公司招标给河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实施了

毁林造田增加成补充耕地了。同年 8月份申请人向陕州区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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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起行政诉讼，2024 年 1月 23 日，陕州区人民法院以没有复

议前置为由驳回起诉，2024 年 7月 17 日，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完

全不知晓的情况下将申请人承包的 200多亩林地批复同意纳入到

2019年陕州区第一批耕地储备项目立项，并于 2021年 1月 19日

作出批复文件，该立项批复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称：一、申请人与被复议行政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

利害关系。申请人并非土地所有权人，该批复与申请人无关，不

是针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法律

效力。二、立项批复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立项批复属于行

政机关内部处理行政事务的文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对外部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发生法律效力。三、申请人的复议申请已

超过法定申请期限。申请人曾以吴某为代理人，以未经其同意，

某公司对其承包某乡某村荒山进行土地整理，毁坏树木和工具房、

仓库为由进行信访，2023 年 4月 14 日，陕州区自然资源局作出

处理意见，告知案涉土地项目是经我局批准的陕州区 2019年第一

批补充耕地储备项目，吴某于当日签字，申请人现在提出复议申

请，已超过法定申请期限。四、申请人的复议申请属于重复申请

行为。申请人曾以未经其同意，要求确认陕州区自然资源局退耕

还林的决定违法为由起诉至人民法院，在该案审理中，陕州区自

然资源局已将案涉立项批复作为证据提交，其合法性已经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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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生效裁定确认，申请人再次提起复议申请，属于重复申请。五、

我局立项批复作出程序合法。我局按照法定职权、法定程序和法

定依据作出立项批复。2019 年 12 月 4 日，陕州区自然资源局经

陕州区政府同意向被申请人提交对陕州区 2019 年第一批补充耕

地储备项目批复立项申请。我局根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

发河南省补充耕地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第四条、第七

条第三款规定，组织市农业、交通、环保、自然资源、水利等有

关行业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踏勘和可行性论证，并采取多

种技术措施，套合了项目区的“土地利用现状 1：10000标准分幅

图”中的地类均为“其他草地”（地类编码 043），通过了 25°以上

地形面积检查，专家组认为该项目可行。后提交我局党组会研究

讨论，同意该项目立项。我局作出的立项批复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

护制度的通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补充耕地项

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的规定。

经查：2014 年 9 月 15 日，申请人与陕州区某乡某村签订合

同，承包该村某组后坡 1118 亩林地，12 月 3 日，陕州区人民政

府为申请人颁发了林权证。2019 年 12 月 4 日，陕州区自然资源

局向被申请人提交《关于三门峡市陕州区 2019年第一批补充耕地

储备项目的立项申请》，2020 年 2月 19 日，被申请人作出案涉

《关于三门峡市陕州区 2019 年第一批补充耕地储备项目的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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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2021 年 3 月 11 日，陕州区某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与河南

某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以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等为工程内容的《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此后某公司开始施工，施工地段包含了申请

人承包的 200余亩土地。申请人对上述土地整理行为不服提起行

政诉讼，最终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起诉。而后申请人提出本案行政

复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一

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第三

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

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

予以受理：…（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根据上述规定，

申请行政复议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本案中，案涉立项批复在

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 2023年 4月 14 日信访时被申请人曾向其告

知过，同时，在申请人对土地整理行为不服起诉的行政诉讼案件

审理过程中，陕州区自然资源局作为证据出示过，且在陕州区人

民法院 2024年 1月 23日作出的行政裁定书中对该立项批复的主

要内容进行了描述，申请人在当时就已经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存在，

而申请人于 2024年 9月 6日提出本案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

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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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11月 8日


